承諾書
	具承諾書人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報坐落新北市　　　 區　　　 里

	　　　　路
	　段
	　巷
	　　號　　　　造 　　層樓無建築物使用執照

	　　　　街
	
	　弄
	


房屋　　棟（基地標示：　　　　段　　　小段　　　號），確係本人自行出資建造，本人為該房屋原始起造人，如有不實或發生產權糾紛時，願負法律責任；如經取締依法拆除時，絕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法外權利。特立此承諾書，請准設立房屋稅籍。

　此　致
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　　　　分處

	具承諾書人：
	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	身分證
營利事業　統一編號：
扣繳單位
	
	
	
	
	
	
	
	
	
	

	通訊地址：
	□同上申報地址

	
	□
	　　 市　　 區市　　 里　　　路　 段　 弄　 樓

	
	
	　　 縣　　 鄉鎮　　 村　　　街　 巷　 號　 室

	電話：


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案編碼：020532
公告期限：18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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